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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、前言

翻閱報紙的社會版，在現今層出不窮的

社會新聞中，其中不乏智能障礙者的犯罪消

息。除了智能障礙者本身認知和適應能力較

低弱外 ，其對相關法律和觸法後果的認識不

足，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﹒然而，在學校教

育或是研究文獻方面，皆甚少談及智障者的

法治教育。因此，對智能障礙者進行法治教

育，是一個亟待重視的課題。

本文將從(一)智能障礙與犯罪，及(二)智

能障礙者法治教育的內涵與實施等層面，探

討智障者法治教育的相關課題，期能喚起社

會大眾及教育單位，對智障者法治教育的重

『見﹒

膩 、 智能陣頓與犯罪

一、智陣與犯罪的關係

在精神鑑定的刑事案件中，智能障礙的

個案總數， 僅次於精神分裂(張聲卿，

1998) 0 根據研究發現﹒多數不良少年屬於正

常智能之下限 ， 其中有 3%是 「智能障礙J

(郭壽宏， 2000 ; Lund , 1990) 。

智能障礙者比一般人缺乏生活能力，對

外的表現被動而消極，放其積極危害社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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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性較小，而綜合許多學者的看法，發現

智能障礙者之所以陷於犯罪，乃因具有下述

特性 (1)是非觀念及思辨能力薄弱，無法對

自己行為的結果做合理的判斷 ， 不能洞悉因

自己行為所引起結果的嚴重性 ，經常因模

仿、好奇等極幼稚或極微小的動機而演變成

重大的罪行; (2)對瞬間衝動抑制能力低 . 對

外界誘惑紙抗力極為薄弱，且易受食慾、性

慾、所有慾等本能的支配而陷於犯罪; (3)社

會適應能力差: (4)易為人所利用 離家或無

所事辜的智障者，有不少會與其他問題青少

年為伍，而成為智能較高的青少年或成人利

用來篇盜或詐歉的工具 ; (5)長期累積的壓

力 因長期的挫折感、被拒絕感、被害者之

心情、絕望、低自尊、無自信、反抗權威等

壓力的累積而陷於犯努(張麗鯽， 1998 ;郭耨

宏 ' 2000 Jarvelin, Laara, R扭扭kall凹，

Moilanen, & Isohanni , 1995) 。上述的特性，

讓許多智障者游走在犯罪邊緣而不自知，

智能障礙者常犯下的罪刑，一般以犯放

火罪、竊盜隸、暴露及狠繁罪者為多(張麗

卿， 1998 ;郭轉宏， 2000) ;根據許多資料顯

示 ，他們也常犯下傷菁 、 謀殺、強姦、 搶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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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罪行 (Bar。前 1 991; Cockram, J ackson,& 

Underwood, 1993; Everington & Fu1ero, 1999; 

Hayes, 1991) 。

二、智障犯罪者的法律處遇

目前國內對於智障草書犯罪時所採用的判

定標準，大致上是以重度及極重度智能障礙

者為無責任能力，中度智能障礙者為限制責

任能力，而輕度智陣以上者則為有完全責任

能力(張麗卿， 1998 ;郭需宏， 2000 ;陳正典

和郭壽宏， 1996) . 輕度智能障礙者，偶爾破

壞衝動極強，然而，若不符合「精神耗弱J

之條件者﹒應歸納在有責任能力範圍內(張麗

卿， 1998) ﹒ 換句話說，如果經度智障者犯

法，若其非屬於精神耗弱的範圈，則仍須負

完全的法律責任﹒

看島、智陣看法治教育的內涵與實施

智障者也是社會的一員﹒因此，在強調

對一般學生實施法治教育的同時，智障學生

更是一群不可忽視的宣導對象，智障者的犯

罪預防比犯罪後的刑罰更重要﹒

許多學者認為，法律與日常生活息息相

關﹒因此法治教育的教材內容應以生活實例

激發對法律相關知驗的學習動機與應用能

力，並將內容與現實生活的法律問題相連

接，不要僅是法律條文的介紹;同時，教材

的選擇，也應配合個體發展階段的縛要 ﹒ 而

在教學時，可利用多種資源和多元化的方式

進行，如﹒測驗、演講、參觀、討論等(教育

部由1[委會， 1997 ;黃旭田， 1999 ;簧琇屏，

1996 ;黃榮村、賴惠德， 1997) .惟目前有關

法治教育的文獻與研究，多是以一般學生為

對象，其內涵與方式，是否也適用於智障學

s 特教通訊民 98 年 7 月

生呢。筆者以為，針對智障學生的法治教

育，其大目標仍然不變一即培養學生守法的

觀念，並於行為中實踐，然而，在實施和教

材上，則應針對智障者的特性和學習特質而

有所調整，童在者的建諸如下:

一、簡化教材

在智障者的教學上，十分強調教材及課

程的功能性和實用性，同時也要考量學生的

能力發展程度，針對智障者認知能力較低弱

的情況，在法律教材上，應儘量以替代性

(a1ternative)的方式呈現，如:簡化教材內

容、使用淺顯易懂的文字說明、附上相關插

圖/影片等，即法治教育基本的內容不變﹒

但在呈現上卻要充分考量其閱讀理解需求﹒

二、課程內容生活化

學生日常生活中最易發生的事件，若能

將相關法令融入學生經驗眾傳遞，利用 「生

活化J 案例說明與討論的方式 ，更能收到教

育之功效﹒因此，在智障者的法治教育教學

方面，應充分考量教材內容的生活化及使用

的頻繁度，利用情境式的法律故事(如，教

師自編、已出版的法律小故事叢書、剪報、

案例分享等) ，讓學生暸解故事中各種角色的

心態和行為的合室住，加強學生思辨與解決

問題的能力，並能知法、守法，及不犯法 ﹒

三、建立守法的觀念

對於智障者而言，在施行法治教育時，

掌者以為應著重於法治觀念的建立，因此，

在教學時 ，應以實伊j針對某種行為的合法與

否加以討論，並告知犯罪的結果及嚴重性 ，

至於法條的記誦(如，某行為觸犯刑法第幾

條) ，對於智障學生而言 ，不是迫切的課題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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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實施多元化教學

對於一般生的法治教育，許多學者皆建

議採用多元的方式進行教學 ﹒ 至於智障者的

法治教育，多元化教學的原則仍然適用，唯

在施行時，仍帶考屬;學生的特1圭和個別化需

求，以及學校和社區本身的資源 ， 在多種資

源的配合下，結合教師的創意，提供智障學

生適住的法治教育 ﹒

五、增加隨機教學

生活中有許多的實例可供做為法律教

學，如 學生常犯的亨丁梨、偷竊、暴露、無

照駕駛、飆車、買賣、借貸、辦理信用卡

等，這些行為皆涉及民、刑法等法律責任 ，

教師應隨時採用隨機教學的方式，以學生行

為實例或報章/新聞中的時事，做為 「活教

材 J '並透過與學生的充分溝通與討論 ， 讓其

瞭解飽法的後果及對他人和自己的傷害，以

防範未然。

六、法治教育教學內容

吳佩娟(1999)認為，輕度智障者的法治

教育應包括 (1)免於受侵害; (2)免於闊無知

而觸法; (3)尋求也助途徑等三方面的內涵﹒

聳者則認為，智障者法治教育教學的內容可

包括以下八個層面:

1.認識法律.法律的意義與目的、守法的重

要性、犯罪處遇等 。

2 刑事責任，傷菁、偷竊、縱火、強盜、搶

劫、勒索等犯罪行為處遇等 ﹒

3 位侵害﹒強姦、暴露等犯罪行為處遇等﹒

4 民事責任 ﹒ 買賣、借貸、租貨、辦理借用

卡的注意事項與法律責任等。

5 自我保護的課程:重要證件(如:身分

特教通訊氏 98 年 7 月

誼、駕照、健保卡等 ) 不借他人、金融卡

等密碼不外露、信用卡不離視線、做事前

與父母/家人多討論、申訴方式及單位、

尋求支援 ( 含:人、單位、連絡方式)的

管道等 ﹒

6.認景觀執法人員也認識警察的職責、認識法

宮的職責 、參觀法院等 ﹒

7.認識己身的權利與義務 。

s 其他 ﹒

筆者曾根據己身的教學經驗，針對高職

特教班智能障礙學生設計一系列法治教育教

學活動，並由彰化師範大學特教中心彙編成

冊，可作為教學上之分享(邵懇綺， 2004 ) 。

七、跨學科的連繫

法律乃是生活的一部分 ， 其內涵更與其

他學科有著密切的關係'因此﹒法治教育並

不限於只在某一單元或某一學科中施行 ，而

可以融入各個學科，如食用語文課一教導

閱讀買賣契約、相關法律報導等;實用數學

課一教導信用卡循環利息的概念、金錢概念

等，生活教育課一實施性教育、安全教育

等，休閒教育課一從電視/影集中，瞭解劇

中人的行為與法律的相關健等 ﹒ 在各學科中

教導法律相關內容的目的，乃在提醒學生法

律在生活中各層面的重要性﹒

肆、結鵬

當個人能在所屬社會中，表現適宜的角

色行為，符合社會的角色期待，才能獲得尊

重 ， 真正融入社會體系，順利適應社會生

活﹒智障者是社會中的一份子，亦有必要學

習社會中的相關規範，並實踐及保障自己的

權利與義務，發揮身為公民的角色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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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乃從智障者與犯罪的關係和法治教

育教學肉涵等層面 ，強調智障者法治教育的

重要性 ， 並提出了筆者個人對智障者法治教

育教學的淺見，期能喚起大展對智障者法治

教育的重視，並透過教育的實施 ， 協助其真

正地融入和參與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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